
食物環境衞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於2000年1月1日正式成立，負

責執行食物安全管制工作、管制食用牲口的進口、處理食

物事故及管理環境衞生服務和設施。 
 食環署透過轄下的食物安全中心、環境衞生部和行政

及發展部提供服務。 
 
食物安全中心：食物安全中心負責確保所有供人食用的食

物衞生安全和附有正確標籤；檢驗和管制食用牲口，以保

障公共衞生；以及就食物和公共衞生的風險管理措施向公

眾提供意見。此外，食物安全中心亦為食物安全專家委員

會提供秘書支援服務。該委員會參考國際常規、趨勢和發

展，就制定食物安全措施和檢討食物安全標準向食物安全

中心提供意見。 
 食物安全中心下設食物監察及管制科、風險評估及傳

達科和行政科。 
 食物監察及管制科是該中心的執行單位，負責加強食

物安全保證，主要工作範圍包括食物監察、食物標籤檢

查，以及對進口食物實施安全管制。該科分為五組：風險

管理組、獸醫公共衞生組、屠房（獸醫）組、食物進／出

口組、食物監察及投訴組和食物化驗組。 
 風險評估及傳達科專責進行研究和發展，除了進行風

險評估外，還向公眾及食物業提供食物安全資訊。該科轄

下有風險評估組、風險傳達組和食物研究化驗組。 
 行政科為食物安全中心提供行政支援。 
 風險管理：食物安全中心負責監察本地和海外的食物

安全事故。風險管理組會因應涉及的風險和本港情況，評

估事故對本港的影響，採取合適跟進行動，以及協助統籌

食物事故即時應變措施。該組亦與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合

作，聯手調查在食物業處所發生的食物中毒個案及由食物

傳播的疾病，查明食物事故的原因，以及協助追查有問題

食物的來源。該組亦會向處理食物的員工講解食物、個人

及環境衞生。 
 進口食物及食用牲口管制：當局在文錦渡、落馬洲、

落馬洲支線、羅湖、沙頭角、香港國際機場、西區副食品

批發市場及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設有食物及食用牲口

管制辦事處，監察進口食物的安全。 
 為保障公共衞生，當局對進口食物及食用牲口施加規

定。食用牲口及某些高危進口食物，例如奶類、奶類飲品、

冰凍甜點、野味、肉類和家禽等，均受《公眾衞生及市政

條例》（第132章）和《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條例》

（第139章）的附屬法例所規管。進口的奶類、奶類飲品、

冰凍甜點、野味、肉類和家禽，只可來自食環署認可的來

源地。獸醫公共衞生組人員在文錦渡牲畜檢疫站為進口的

食用牲口進行檢驗及檢疫工作。 
 食物監察計劃：食物監察計劃是參照國際認可慣例，

按風險評估及科學證據而實施。根據食物監察計劃，食物

安全中心每年抽取約65 000個食物樣本，作化學及微生物

檢測，以保障公眾健康。檢測結果有助預防和及早控制食

物風險。另外，這計劃亦監察規管食物安全和食物標籤的

規定有否妥為遵行。 
 食物監察報告定期向市民公布。報告內載有清楚解釋

及釋義，以加強風險傳達，讓市民清楚知道各種風險。 
 風險評估：風險評估為風險管理和風險傳達工作提

供科學理據。食物研究化驗所進行化驗研究，支援食物安

全中心的風險評估及研究工作，在制訂食物安全管理策略

時，亦可參考研究所得的科研數據。 
 以「食物安全重點控制」系統為本的食物安全計劃：

保障食物安全的另一個方法，是推廣以「食物安全重點控

制」系統為本的食物安全計劃。這是一套既科學化又積極

的提升食物安全方法，強調分析和控制食物鏈內的重點，

並在有需要時持續監察和不斷改善。預防勝於治療，以「食

物安全重點控制」系統為本的食物安全計劃提供最大程度

的食物安全保證。食物安全中心會繼續向業界介紹和推廣

「食物安全重點控制」系統的各項原則。 
 
環境衞生：環境衞生部負責推行及統籌環境衞生服務、管

理公眾街市和小販、簽發各類牌照等事宜。 
 環境衞生部轄下有總部科及三個行動科。總部科除負

責制定有關環境衞生服務、發牌、街市及小販管理的部門

政策及工作指引外，還向酒牌局提供簽發酒牌意見和秘書

支援服務。此外，該科亦負責處理上訴委員會收到的覆檢

申請。 
 三個行動科則負責監督及管理全港各區的環境衞生

服務。 
 公眾潔淨服務：食環署負責提供潔淨服務，包括清掃

街道、家居垃圾收集及其他潔淨工作。該署及潔淨服務承

辦商合共約有8 600名前線工作人員。為提高工作效率和

加強成本效益，該署繼續把公眾潔淨服務外批。現時，該



署已把69%的家居垃圾收集服務及67%的人手潔淨街道服

務外批。 
 所有街道每天均由清潔工人最少清掃一次。主要商業

區和旅遊地點的街道，平均每天清掃四次，而行人眾多的

地區更每天清掃街道多至八次。 
 除人手清掃街道外，食環署的潔淨服務承辦商現時使

用七輛機動掃街車清掃公路、天橋及道路中央分隔欄。該

署及潔淨服務承辦商共備有108輛洗街車不分晝夜地工

作，街道清洗的次數會因應地區而調整，由有需要才清洗

至每星期至少清洗兩次。食環署人員和承辦商的車隊並負

責操作9輛清渠車，定期提供清理溝渠的服務。食環署及

承辦商擁有共235輛先進垃圾車，每天由3 100多個食環署

垃圾收集站和垃圾桶站，以及全港各屋苑的垃圾收集站收

集到的家居垃圾約有5 160公噸。這些垃圾會運往環境保

護署（環保署）轄下的廢物轉運站或垃圾堆填區。 
 為配合政府推行「都市固體廢物管理政策大綱

（2005-2014）」，食環署為在學校、政府診所、公眾地

方，以及在該署、漁農自然護理署、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和

環保署轄下各場地設置的合共2 150套可循環再造廢物回

收箱，提供收集服務。每套回收箱有三個分類收集箱，分

別收集廢紙、金屬容器和塑膠物料。 
 公廁：由食環署管理的公廁共有458間，其中約六成

使用率高的公廁有廁所事務員當值。此外，還有397個旱

廁設在新界及離島區。食環署正進行公廁改善工程計劃，

把舊式公廁提升至現今的標準，使其具備最新的設施，至

今已翻新了196個公廁。為改善旱廁的衞生情況，124個使

用率高而位處熱門旅遊及郊遊地點的旱廁已改建為沖水

式廁所，預期全部旱廁會在2012至2013年度改建為沖水式

廁所。 
 執法：針對常見潔淨罪行（即亂拋垃圾、隨地吐痰、

未經准許而展示招貼或海報，以及讓犬隻糞便弄污街

道），政府會向違例人士發出1,500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並以「絕不容忍」的態度執行有關法例。 
 公眾街市：截至2008年年底，食環署轄下有80個公眾

街市及25個獨立的熟食市場，提供約14 800個檔位，售賣

食品、衣物和家庭用品等多類貨品。該署負責妥善管理這

些街市，並保持街市整潔。該署並在一些合適的街市舉辦

推廣活動，以改善街市的營商環境。 
 小販管理：食環署亦肩負小販管理的任務。小販牌 
照基本上分為固定攤位小販牌照及流動小販牌照兩大 
類別。截至2008年年底，市區的固定攤位及流動小販牌照

數目分別為6 241及302個，而新界區則分別為348及244
個。食物及衞生局和食環署正就小販發牌政策進行檢討，

其中包括研究在不影響環境衞生的前提下，是否可以重新

簽發新的小販牌照和放寬大排檔小販牌照的繼承和轉讓

規定。 
 小販事務隊負責執行管制非法擺賣活動的職務，把小

販或店鋪非法擴大營業範圍的擺賣活動所造成的滋擾減

至最少。調派往分區工作的小販事務隊共有191小隊（125

小隊在香港及九龍、66小隊在新界），其中包括27小隊小

販管理特遣隊（15小隊在香港及九龍、12小隊在新界）。

小販管理特遣隊在小販黑點進行突擊行動，以加強各分區

的小販管理工作。特遣隊亦有隊員輪值通宵特別更次，以

打擊深夜及清晨的非法擺賣活動。 
 屠房：食環署負責監管屠房的運作，確保屠房的運作

符合規定的衞生及環境標準。全港有三間持牌屠房，分別

是上水屠房、荃灣屠房和長洲屠房，每天共屠宰約4 230
頭豬、80頭牛和30頭羊。派駐屠房的獸醫師負責監察食用

牲口的健康狀況及藥物殘餘檢測工作；駐場的農林督察為

牲口抽取體液及組織樣本進行化驗和執行宰前的檢驗；衞

生督察則負責進行宰後的檢驗、監察屠房運作和肉類運送

安排等，以確保市場出售的所有肉類均適宜供人食用。 
 防治蟲鼠：防治蟲鼠的工作，例如防治鼠患、蚊患及

其他對人類健康有影響的節肢動物，是由食環署轄下的防

治蟲鼠隊負責，目標是預防及控制傳病媒介的滋生。該署

不斷檢討防治蟲鼠的方法，確保消滅傳病媒介的工作能達

至成效。防治蟲鼠事務諮詢組就預防和監控有礙公眾衞生

的害蟲，向政府部門和市民提供專業意見。 
 墳場及火葬場：食環署為市民提供火葬及殮葬遺體和

骨殖的服務。該署除負責管理六個政府火葬場和11個公眾

墳場外，還監察28個私營墳場的運作。 
 
行政及發展：行政及發展部負責部門的行政工作，包括員

工管理及發展、財務管理、資訊科技、服務外批、投訴管

理、新聞及公眾教育。此外，該部亦負責策劃和實施各項

建設工程。 
 衞生教育：食環署負責推廣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的知

識。該署分別在九龍公園設立了衞生教育展覽及資料中

心，以及在旺角花園街市政大廈設立傳達資源小組。 
 衞生教育展覽及資料中心有一個面積1 100平方米的

展覽廳、佔地400平方米的戶外衞生教育花園、藏有6 000
多本刊物的參考圖書館及一個演講室。傳達資源小組內設

展覽廳、公眾及業界資料廊，以及多用途活動室。小組備

有大量本地及世界各國有關食物安全及防治蟲鼠的資

料，供市民參閱。 
 衞生教育展覽及資料中心及傳達資源小組提供各式

各樣的衞生教育服務，包括籌辦公開展覽及研討會，其參

考圖書館備有衞生教育讀物和視聽教材。此外，傳達資源

小組的視聽教材／教具亦可供團體及學校借用。 
 公眾教育與宣傳：公眾教育與宣傳對食環署的工作及

措施十分重要，是確保食物安全和改善環境衞生不可或缺

的一環。該署利用各種途徑，例如在電視和電台播放宣傳

短片及聲帶、張貼海報和橫額、派發小冊子和單張、在部

門網站發放信息、籌辦外展活動、舉辦學校講座、研討會、

工作坊和展覽，以及透過流動教育中心（一輛宣傳車）等，

向市民發放「保持環境清潔」、「食物安全」、「防治鼠

患」、「防治蚊患」等信息。該署又向不同的對象，例如

食物業人士、學生、長者及市民，推行教育及宣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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